
江苏大学全日制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
英语教学实施方案

江大校 〔２０１６〕１０７号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高素质人才，现就全日制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课

程教学及学位英语改革提出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

树立研究生英语教学为专业、科研服务的理念，为研究生

在专业知识获取、国际学术前沿成果借鉴、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提供更为有效的语言教学。本

着知行统一的教育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

教，学用结合，提高研究生运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科研和参

与国际交流的能力。

（二）基本要求

根据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不同，在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参考教材等方面实施分类

教学，以满足不同类型研究生对英语教学的需求。对于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培养研究生具备精确、流畅阅读本专业英文文献

的能力，提高研究生独立撰写英文摘要和文献资料翻译水平，

基本满足听懂英语学术讲座和英文授课要求，具有一定的国际

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对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引导和鼓励

研究生获取相应的语言能力资质，提高学生国际交流与深造以

及进入职场的语言竞争能力。

二、英语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体系由必修模块及选修模块两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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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必修模块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按照分类培养原

则单独设定课程模块。

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依据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语言学习潜能及学习需求分

析，将学生划分为不同层次，确定相应的教学培养目标，在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估等方面充分体现差异性及层次

性，帮助学生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学有所获。课程教学内容主

要涵盖文献阅读与翻译、学术论文写作、模拟国际学术交流和

高级口语等部分。

２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提高研究生获取专业需求为基础的适用性英语学习能力和

进入职场的语言竞争能力。课程教学内容涵盖ＥＳＰ（专门用途
英语）和高级口语两部分。

（二）选修模块

选修模块课程菜单的设计原则是针对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

求设置，“ＴＯＥＦＬ、ＩＥＬＴＳ训练”课程调整为全校性公共选修
课程。学校经过选拔开设 “ＴＯＥＦＬ”、“ＩＥＬＴＳ”等菁英班，满
足高水平人才英语学习需求。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

一同在全校范围内选修。

三、英语课程考核

研究生修完规定的模块并通过所有模块课程的考试，方能

获得英语课程４个学分，不及格者需重修。各模块的课程成绩
均采用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 （课堂表现、作业完成等）相结

合的方式，成绩比例于开课前公布。

四、学位英语

（一）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１学位英语成绩按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级计，学位英语
成绩合格者，方可申请硕士学位。

２凡在ＣＥＴ－６考试中成绩达４２５分及以上、ＴＯＥＦＬ考试
成绩８５分及以上、ＩＥＬＴＳ成绩６０分及以上、ＧＲＥ成绩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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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以上、ＧＭＡＴ成绩６５０分及以上者视同学位英语合格。其
他外语国际考试成绩由外国语学院和研究生院共同认定。

３凡在学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用外文撰写的学术论文被
ＳＣＩ（Ｅ）、ＥＩ收录或在国外单独主办的正式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者、参加国外学术交流并作会议论文汇报者、出国课程学习

或学术研究三个月以上者视同学位英语合格。

４研究生入学后的 ＣＥＴ－６、ＴＯＥＦＬ或 ＩＥＬＴＳ、ＧＲＥ、
ＧＭＡＴ等国际语言测试成绩与英语课程成绩按６０％和４０％比
例折算获得学位英语成绩，折合后成绩≥６０分视同其学位英
语合格。

５研究生学位英语成绩不合格者，将不受理其学位申请，
但仍然可以受理其学位论文送审申请。如果研究生修完规定课

程学分，完成各培养环节，经本人申请，可进行学位论文送

审；若学位论文评阅通过，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并报

研究生院批准后，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答辩通过者，先予以

毕业。硕士学位申请者在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一年内学位英语

合格，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审议其学位申请，并报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批，逾期不再受理。

（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课程英语成绩合格视同其学位英语通过。

五、其他

（一）为满足研究生英语继续学习需求，促进语言教学水

平全方位提高，逐步开展以下研究生语言学习资源建设：语音

训练系统、作文批改系统、国际英语考试模拟系统、听力训练

系统、ＣＥＴ－６训练系统、英语经典影片赏析系统、英汉对照
经典学术文献系统、学科前沿英语学术论文系统、口语测试系

统等。

（二）为鼓励研究生参加国际英语考试，自主提升英语水

平，研究生在 ＣＥＴ－６、ＴＯＥＦＬ、ＩＥＬＴＳ等国际英语考试的成
绩纳入研究生奖助体系考核范围，作为奖助体系分级标准之

一。研究生入学后参加 ＴＯＥＦＬ、ＩＥＬＴＳ、ＧＲＥ、ＧＭＡＴ等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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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外语考试，学校将根据考试成绩报销部分考试报名费，具体

规定详见 《江苏大学学生留学交流经费资助管理办法》。

（三）研究生在学期间提供的 ＣＥＴ－６、ＴＯＥＦＬ、ＩＥＬＴＳ、
ＧＲＥ或ＧＭＡＴ等语言测试成绩证明必须真实有效，一经查实
存在作假行为者，以 “开除学籍”论处。

本方案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起施
行。原 《江苏大学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改革

实施方案》（江大校 〔２０１２〕１９７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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